
附件 

天津市卫生行政执法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标准 

（征求意见稿） 

目录 

1.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 

2. 重大责任事故罪 

3.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4. 危险物品肇事罪 

5.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6.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7.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8.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 

9.非法组织卖血罪 

10.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 

11.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 

12.医疗事故罪 

13.非法行医罪 

14.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15.污染环境罪 

16.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17.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18.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 

19.故意伤害罪 



20.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 

21.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22.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盗用身份证件罪 

23.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

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

造、买卖身份证件罪 

24.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5.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序号 1 

涉嫌

罪名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公通字〔2008〕36 号）第二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

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 

（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氟乙酰胺、氟乙酸钠、毒鼠硅、甘氟

原粉、原液、制剂五十克以上，或者饵料二千克以上的； 

（四）造成急性中毒、放射性疾病或者造成传染病流行、暴发的； 

（五）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  

（六）造成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丢失、被盗、被抢或者被他

人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七）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二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

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

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

未进行消毒处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六十八条单位和个人出售、运输

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和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旧衣物及生活用

品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进行卫生处理，可以处出售金额 1倍

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流行的，根据情节，可以处相当出售金额 3倍以下的罚款，

危害严重，出售金额不满 2000 元的，以 2000 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加工、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来自

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应当按

照《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六十八条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序号 2 

涉嫌

罪名 
重大责任事故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2015〕22 号）第六条第一款：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

三十五条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2015]22 号）第六条第一款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第六十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提请有

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职业

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

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未设置有效通风装置的，或者可能突然泄漏大量有

毒物品或者易造成急性中毒的作业场所未设置自动报警装置或者事故通风设施的；

(二)职业卫生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通讯报警装置处于不正常状态而不停

止作业，或者擅自拆除或者停止运行职业卫生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通讯报警

装置的。 

第六十一条 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造成

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作业场所职业中毒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而不立

即停止高毒作业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的，或者职业中毒危害因素治理不符合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重新作业的；  

  （二）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维护、检修存在高毒物品的生产装置的；  

  （三）未采取本条例规定的措施，安排劳动者进入存在高毒物品的设备、容器

或者狭窄封闭场所作业的。  

  第六十二条 在作业场所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有毒物品或者使用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有毒物品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使用，处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使用有毒物品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

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重

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使用未经培训考核合格的劳动者从事高毒作业的；  

  （二）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所禁忌的作业的；  

  （三）发现有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未及时

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的；  

  （四）安排未成年人或者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的；  

  （五）使用童工的。  

 



 
序号 3 

涉嫌

罪名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 号）第六条第一款：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

三十五条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15]22 号）第六条第一款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

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第五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建、予以关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

危害或者导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可能产生职业中毒危害的建设项目，未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进行职

业中毒危害预评价，或者预评价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擅自开工的；  

  （二）职业卫生防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的；  

  （三）建设项目竣工，未进行职业中毒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或者未经卫生行政

部门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四）存在高毒作业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擅自施工的。  

  第五十九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

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  

  （二）未对职业卫生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通讯报警装置进行维护、检修

和定期检测，导致上述设施处于不正常状态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职业中毒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中毒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的；  

  （四）高毒作业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撤离通道和泄险区的；  

  （五）高毒作业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警示线的；  

  （六）未向从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的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防护

用品，或者未保证劳动者正确使用的。  

  第六十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提

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

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

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未设置有效通风装置的，或者可能突然泄漏大量

有毒物品或者易造成急性中毒的作业场所未设置自动报警装置或者事故通风设施

的；  

  （二）职业卫生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通讯报警装置处于不正常状态而不

停止作业，或者擅自拆除或者停止运行职业卫生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通讯报

警装置的。 

第六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使用有毒物品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

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

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未与生活场所分开或者在作业场所住人的；  

  （二）未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的；  

  （三）高毒作业场所未与其他作业场所有效隔离的；  

  （四）从事高毒作业未按照规定配备应急救援设施或者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的。 



 
序号 4 

涉嫌

罪名 
危险物品肇事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 号）第六条第一款： 

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

三十五条之一、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2015]22 号）第六条第一款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第六十二条在作业场所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有毒物品或者使用不符合国家

标准的有毒物品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使用，处 5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使用有毒物品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重大责

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权予以取缔；造成职业中毒事故的，依

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

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没收经营所得，并处经营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对

劳动者造成人身伤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五条 从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转产、

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破产时未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留存或者残留高毒物品的

设备、包装物和容器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使用有毒物品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

闭；造成严重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导致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

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未与生活场所分开或者在作业场所住人的；  

  （二）未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的；  



  （三）高毒作业场所未与其他作业场所有效隔离的；  

  （四）从事高毒作业未按照规定配备应急救援设施或者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的。 

 



 
序号 5 

涉嫌

罪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十六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 

（二）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

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 

本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

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

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

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

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

“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

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对本条规定的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

机构进行鉴定。本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

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

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

按照《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估价机构进行确定。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十六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或者销售无卫

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

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进，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或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

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6 

涉嫌

罪名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二十二条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或者其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以上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二十二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或者销售无卫

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

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进，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或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

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7 

涉嫌

罪名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四十九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或者按照

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

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条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按甲类管理的

传染病”，是指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实施的其他需要按

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四十九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六十九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

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

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未按照规定承担本单位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医院感染控制任务和

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预防工作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 

  （三）发现传染病疫情时，未按照规定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

疗救护、现场救援、接诊、转诊的，或者拒绝接受转诊的； 

  （四）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内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

实施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置的； 

  （五）未按照规定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或者对按照规定一次使用的医疗器具

未予销毁，再次使用的； 

  （六）在医疗救治过程中未按照规定保管医学记录资料的； 

  （七）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

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第七十条 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

染病疫情，或者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

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采供血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

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七十三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

播、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

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

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二）单位自备水源未经批准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的； 

（三）未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卫生设施致使垃圾、粪便、污水不能进

行无害化处理的； 

（四）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五）对被甲类和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污染的场所、物

品未按照卫生防疫机构的要求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的； 

（六）造成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的；

（七）生产、经营、使用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卫生用品、卫生材料、一次性医疗

器材、隐形眼镜、人造器官等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的； 

（八）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九）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故意传播传染病，造成他人感染的； 

（十）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

肺炭疽病人拒绝进行隔离治疗的； 

（十一）招用流动人员的用工单位，未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并未采取卫生措施，造

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 

（十二）违章养犬或者拒绝、阻挠捕杀违章犬，造成咬伤他人或者导致人群中发生

狂犬病的。 

前款所称情节较严重的，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造成甲类传染病、艾滋病、肺炭疽传播危险的； 

（二）造成除艾滋病、肺炭疽之外的乙、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三）造成传染病菌（毒）种扩散的； 

（四）造成病人残废、死亡的； 

（五）拒绝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本办法的规定，屡经教育仍继续违法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 2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四）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序号 8 

涉嫌 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 



罪名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条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

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造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涉嫌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导致甲类和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的； 

（二）导致乙类、丙类传染病流行、暴发的； 

（三）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 

（四）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 三级、四级实验室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

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

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

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准予不符合本

条例规定条件的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由作出批准决定

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撤销原批准决定，责令有关实验室立即停止有关

活动，并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因违法作出批准决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作出批准决定的卫生主

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为了检验检

疫工作的紧急需要，申请在实验室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开展进一步检测活动，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批准决定的，由其上级行政机

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不符合相应生物安全要求的实验室从事病原微

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

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

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

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

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

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



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一）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

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的； 

  （二）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情况的； 

  （三）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或者对所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

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录的； 

  （四）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

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者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

上岗，或者批准未采取防护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室的； 

  （六）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 

  （七）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保存实验档案的； 

  （八）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备案的。 

第六十一条 经依法批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设立单

位未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或者未采取安全保卫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导致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责令

停止该项实验活动，该实验室 2年内不得申请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该实验室设立单位的主管部门还应当对该实验室的设立

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或者承运单

位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未履行保护义务，导致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托运单位和承运单位的

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

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

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

销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

种和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的； 

  （二）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

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的； 

  （四）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

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五）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的。 



第六十四条 认可机构对不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实

验室予以认可，或者对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实验室

不予认可的，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

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撤销其认可资

格，有上级主管部门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

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

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

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由其设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

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拒绝接受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扩散的调查取证、采集样品等活动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

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实

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 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

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报告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

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或者承运单位、保藏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 保藏机构未依照规定储存实验室送交的菌（毒）种和样本，或者未依

照规定提供菌（毒）种和样本的，由其指定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收回违法提供的菌

（毒）种和样本，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序号 9 

涉嫌

罪名 
非法组织卖血罪 

移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标准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二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移送： 

（一）组织卖血三人次以上的； 

（二）组织卖血非法获利二千元以上的； 

（三）组织未成年人卖血的； 

（四）被组织卖血的人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

毒螺旋体等病原微生物的； 

（五）其他非法组织卖血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二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八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序号 10 

涉嫌

罪名 
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 

移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标准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四条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采集、供应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

旋体等病原微生物的； 

（二）制作、供应的血液制品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

毒螺旋体等病原微生物，或者将含有上述病原微生物的血液用于制作血液制品的；

（三）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药品、诊断试剂、卫生器材，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采

血器材采集血液，造成传染病传播危险的； 

（四）违反规定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血浆，足以危害人体健

康的； 

（五）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规定，足以

危害人体健康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过批准的业务范围，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

血液制品的，属于本条规定的“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血液”，是指全血、

成分血和特殊血液成分。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血液制品”，是指各种人血浆蛋白制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2 号）第二条对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

血液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不符

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采集、供应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毒

螺旋体等病原微生物的;  

  (二)制作、供应的血液制品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

梅毒螺旋体等病原微生物,或者将含有上述病原微生物的血液用于制作血液制品的;

  (三)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药品、诊断试剂、卫生器材,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采

血器材采集血液,造成传染病传播危险的;  

  (四)违反规定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血浆,足以危害人体健

康的;  

(五)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规定标准,

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2 号）第二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八条第一、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采集血液的；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 



(不 

完 

全 

列

举)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非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倒

卖原料血浆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

得和从事活动的器材、设备，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传播、人身

伤害等危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血站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非法采集血液，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置血站，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二）已被注消的血站，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三）已取得设置批准但尚未取得《血站执业许可证》即开展采供血活动，或者《血

站执业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再次登记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四）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造《血站执业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活动

的。 

第六十条血站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

血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单采血浆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 

  （一）未取得《单采血浆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浆活动的； 

  （二）《单采血浆许可证》已被注销或者吊销仍开展采供血浆活动的； 

  （三）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造《单采血浆许可证》开展采供血

浆活动的。 

 



 
序号 11 

涉嫌

罪名 
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五条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或

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门，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操作规定，涉嫌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造成献血者、供血浆者、受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

病毒、梅毒螺旋体或者其他经血液传播的病原微生物的； 

（二）造成献血者、供血浆者、受血者重度贫血、造血功能障碍或者其他器官

组织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等身体严重危害的； 

（三）其他造成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的情形。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采供血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经营单位，属于本条规定的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门”。采供血

机构包括血液中心、中心血站、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和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医学发展需要批准、设置的其他类型血库、单采血浆站。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操

作规定”： 

（一）血站未用两个企业生产的试剂对艾滋病病毒抗体、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梅毒抗体进行两次检测的； 

（二）单采血浆站不依照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抗体、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

型肝炎病毒抗体、梅毒抗体进行检测的； 

（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在投料生产前未用主管部门批准和检定合格的试剂进

行复检的； 

（四）血站、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使用的诊断试剂没有生产单位名

称、生产批准文号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 

（五）采供血机构在采集检验样本、采集血液和成分血分离时，使用没有生产

单位名称、生产批准文号或者超过有效期的一次性注射器等采血器材的； 

（六）不依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包装、储存、运输血液、原料血浆的； 

（七）对国家规定检测项目结果呈阳性的血液未及时按照规定予以清除的； 

（八）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采血、检验操作的； 

（九）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血浆的； 

（十）采供血机构采集血液、血浆前，未对献血者或者供血浆者进行身份识别，

采集冒名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格者血液、血浆的； 

（十一）血站擅自采集原料血浆，单采血浆站擅自采集临床用血或者向医疗机

构供应原料血浆的； 

（十二）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器材的； 

（十三）其他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操作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2 号）第五条对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

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操作规定”:  

(一)血站未用两个企业生产的试剂对艾滋病病毒抗体、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

型肝炎病毒抗体、梅毒抗体进行两次检测的;  

(二)单采血浆站不依照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抗体、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

病毒抗体、梅毒抗体进行检测的;  

(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在投料生产前未用主管部门批准和检定合格的试剂进行复检

的;  

(四)血站、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使用的诊断试剂没有生产单位名称、

生产批准文号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  

(五)采供血机构在采集检验标本、采集血液和成分血分离时,使用没有生产单位

名称、生产批准文号或者超过有效期的一次性注射器等采血器材的;  

(六)不依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包装、储存、运输血液、原料血浆的;  

(七)对国家规定检测项目结果呈阳性的血液未及时按照规定予以清除的;  

(八)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采血、检验操作的;  

(九)对献血者、供血浆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血浆的;  

(十)采供血机构采集血液、血浆前,未对献血者或供血浆者进行身份识别,采集

冒名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格者血液、血浆的;  

(十一)血站擅自采集原料血浆,单采血浆站擅自采集临床用血或者向医疗机构

供应原料血浆的;  

(十二)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器材的;  

(十三)其他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操作规定的。 

第六条 对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

门，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违背其他操作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造成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一）造成献血者、供血浆者、受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

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或者其他经血液传播的病原微生物的； 

（二）造成献血者、供血浆者、受血者重度贫血、造血功能障碍或者其他器官

组织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等身体严重危害的； 

（三）造成其他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的。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13 号）第五条、第六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第二十一条血站违反本法的规定，向医疗机构提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

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限期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

患者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患者健康造成损害的，



全 

列

举) 

应当依法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单采血浆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第八项所列行为的，或者有下

列其他行为并且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单

采血浆许可证》；构成犯罪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采血浆前，未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的健康检查标准对供血浆者进行

健康检查和血液化验的； 

（二）采集非划定区域内的供血浆者或者其他人员的血浆的，或者不对供血浆者进

行身份识别，采集冒名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格者或者无《供血浆证》者的血浆的；

（三）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血浆采集技术操作标准和程序，过频过量采

集血浆的； 

（四）向医疗机构直接供应原料血浆或者擅自采集血液的； 

（五）未使用单采血浆机械进行血浆采集的； 

（六）未使用有产品批准文号并经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逐批检定合格的体外

诊断试剂以及合格的一次性采血浆器材的； 

（七）未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包装、储存、运输原料血浆的； 

（八）对国家规定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呈阳性的血浆不清除、不及时上报的； 

（九）对污染的注射器、采血浆器材及不合格血浆等不经消毒处理，擅自倾倒，污

染环境，造成社会危害的； 

（十）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浆器材的； 

（十一）向与其签订质量责任书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供应原料血浆

的。 

第三十六条单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的血浆检测结果呈阳性，仍向血液制品生产单位

供应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吊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传播、人身伤害等危害，构成犯罪的，对负

责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涂改、伪造、转让《供血许可证》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收

缴《供血浆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血站管理办法》 

六十一条血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执业登记的项目、内容、范围开展业务活动的； 

  （二）工作人员未取得相关岗位执业资格或者未经执业注册而从事采供血工作

的； 

  （三）血液检测实验室未取得相应资格即进行检测的； 

  （四）擅自采集原料血浆、买卖血液的； 

  （五）采集血液前，未按照国家颁布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对献血者进行健康



检查、检测的； 

  （六）采集冒名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格者血液以及超量、频繁采集血液的；

  （七）违反输血技术操作规程、有关质量规范和标准的； 

  （八）采血前未向献血者、特殊血液成分捐赠者履行规定的告知义务的； 

  （九）擅自涂改、毁损或者不按规定保存工作记录的； 

  （十）使用的药品、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卫生器材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十一）重复使用一次性卫生器材的； 

  （十二）对检测不合格或者报废的血液，未按有关规定处理的； 

  （十三）未经批准擅自与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调配血液的； 

  （十四）未经批准向境外医疗机构提供血液或者特殊血液成分的； 

  （十五）未按规定保存血液标本的； 

  （十六）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等特殊血站违反有关技术规范的。 

  血站造成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卫生行政部门在行政处罚

的同时，可以注销其《血站执业许可证》。 

第六十三条血站违反规定，向医疗机构提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限期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单采血浆管理办法》 

第六十三条 单采血浆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五

条规定予以处罚： 

  （一）采集血浆前，未按照有关健康检查要求对供血浆者进行健康检查、血液

化验的； 

  （二）采集非划定区域内的供血浆者或者其他人员血浆的；或者不对供血浆者

进行身份识别，采集冒名顶替者、健康检查不合格者或者无《供血浆证》者的血浆

的； 

  （三）超量、频繁采集血浆的； 

  （四）向医疗机构直接供应原料血浆或者擅自采集血液的； 

  （五）未使用单采血浆机械进行血浆采集的； 

  （六）未使用有产品批准文号并经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逐批检定合格的

体外诊断试剂以及合格的一次性采血浆器材的； 

  （七）未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包装、储存、运输原料血浆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污染的注射器、采血浆器材、不合格或者报废血浆进行处

理，擅自倾倒，污染环境，造成社会危害的； 

  （九）重复使用一次性采血浆器材的； 

  （十）向设置单采血浆站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供应原料血浆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情节严重予以处罚，并吊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一）对国家规定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呈阳性的血浆不清除并不及时上报的； 

  （二）12 个月内 2次发生《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所列违法行为的；

  （三）同时有《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3项以上违法行为的； 

  （四）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而拒不改正的； 

  （五）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传播或者造成其他严重伤害后果的。 

  第六十四条 单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的血浆检测结果呈阳性，仍向血液制品生

产单位供应的，按照《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五条 涂改、伪造、转让《供血浆证》的，按照《血液制品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七条 承担单采血浆站技术评价、检测的技术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 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序号 12 

涉嫌

罪名 
医疗事故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六条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

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应予移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严重不负责任”： 

（一）擅离职守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治疗的； 

（四）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 

（五）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 

（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 

（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 

本条规定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指造成就诊人严重残疾、重伤、感染

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难以治愈的疾病或者其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后果。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六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一）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或者开展医学临床研究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

务或者取得知情同意； 

    （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拒绝急救处置，或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

    （三）遇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严重威胁人

民生命健康的突发事件时，不服从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调遣； 

    （四）未按照规定报告有关情形； 

    （五）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执业规范，造成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

销医师执业证书： 

    （一）泄露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 

    （二）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或者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

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 

    （三）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病历等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四）未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等；

    （五）利用职务之便，索要、非法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或者违

反诊疗规范，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治疗造成不良后果； 

    （六）开展禁止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责令暂停

３个月以上６个月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乡村医生执业证

书： 

  （一）执业活动超出规定的执业范围，或者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 

  （二）违反规定使用乡村医生基本用药目录以外的处方药品的； 

  （三）违反规定出具医学证明，或者伪造卫生统计资料的； 

  （四）发现传染病疫情、中毒事件不按规定报告的。 

  第三十九条 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违反规定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活动，或

者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

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序号 13 

涉嫌 非法行医罪 



罪名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七条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涉嫌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中度以上残疾、

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或者死亡的； 

（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 

（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

害人体健康的； 

（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一）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 

（二）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 

（三）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 

（四）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活动的。 

本条规定的“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中度以上残疾、器

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参照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6〕27 号） 

为依法惩处非法行医犯罪，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

现对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

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一）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 

（二）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 

（三）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 

（四）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的。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节严重”： 

（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 

（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严

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一）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二）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第四条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应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 

非法行医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可不认定为刑法第三

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就诊人死亡”。但是，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五条实施非法行医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

诈骗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本解释所称“医疗活动”“医疗行为”，参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中的“诊疗活动”“医疗美容”认定。 

本解释所称“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中度以上残疾、

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认定。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6〕27 号）。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非医师行医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

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

万元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

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由发证部门收缴乡村医生执

业证书；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未经注册在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以及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所

得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５０００元的，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患

者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

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

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

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

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序号 14 

涉嫌

罪名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移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标准 （一）》（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八条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

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涉嫌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造成就诊人轻伤、重伤、死亡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难以治愈的疾

病的； 

（二）非法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五

人次以上的； 

（三）致使他人超计划生育的； 

（四）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的； 

（五）非法获利累计五千元以上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2008]36 号）第五十八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三十六条 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施行终止妊娠手术或者采取其他方法终止妊娠，致人死亡、残疾、丧失或者基本丧

失劳动能力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四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

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序号 15 

涉嫌

罪名 
污染环境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的补充规定》（公通字[2017]12 号） 



    十、将《立案追诉标准（一）》第六十条修改为：［污染环境案（刑法第三百

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

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 

（五）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六）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

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七）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

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八）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 

（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十一）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十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

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十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

上的； 

（十四）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五）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六）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七）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八）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本条规定的“有毒物质”，包括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

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以及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

境的物质。 

本条规定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包括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

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

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情形的行为。 

本条规定的“重点排污单位”，是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

法确定的应当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重点监控企业及其他单位。 

本条规定的“公私财产损失”，包括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

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

应急监测费用。 

本条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

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 

本条规定的“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是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



者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2016〕29 号）第一条、第十五条 

    内容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公通字[2017]12 号）十相同，此处省略。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的补充规定》（公通字[2017]12 号）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16〕29 号）第一条、第十五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 从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

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破产时未采取有效

措施，妥善处理留存或者残留高毒物品的设备、包装物和容器的，由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

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序号 16 

涉嫌

罪名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公通字〔2022〕12 号）第七十三条：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

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

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三）虚假证明文件虚构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实际数额 30%以上的； 

（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二年内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二次以上行

政处罚，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第一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公通字〔2022〕12 号）第七十三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条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和承

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

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认可或者登记机关取消其相应

的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

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认可或者诊疗项目登记范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职业病诊断

的； 

（二）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序号 17 

涉嫌

罪名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公通字〔2022〕12 号）第七十四条：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承担资产评估、验资、

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

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涉嫌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

（二）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 第三款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公通字〔2022〕12 号）第七十四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条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和承

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

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认可或者登记机关取消其相应

的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

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认可或者诊疗项目登记范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职业病诊断

的； 

（二）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序号 18 

涉嫌

罪名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6〕

8 号） 

第十三条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

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以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或者本解

释第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标准最低值的百分之五十，不满“数量较大”标准的； 

（二）二年内曾因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向多人或者多次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四）向吸食、注射毒品的未成年人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五）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

重”： 

（一）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或者本解

释第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标准的； 

（二）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标准，且具有

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二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

四十七条第三款、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 

（一）可卡因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 

（二）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

外）、吗啡二十克以上不满一百克； 

（三）芬太尼二十五克以上不满一百二十五克； 

（四）甲卡西酮四十克以上不满二百克； 

（五）二氢埃托啡二毫克以上不满十毫克； 

（六）哌替啶（度冷丁）五十克以上不满二百五十克； 

（七）氯胺酮一百克以上不满五百克； 

（八）美沙酮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 

（九）曲马多、γ-羟丁酸四百克以上不满二千克； 

（十）大麻油一千克以上不满五千克、大麻脂二千克以上不满十千克、大麻叶

及大麻烟三十千克以上不满一百五十千克； 

（十一）可待因、丁丙诺啡一千克以上不满五千克； 

（十二）三唑仑、安眠酮十千克以上不满五十千克； 

（十三）阿普唑仑、恰特草二十千克以上不满一百千克； 

（十四）咖啡因、罂粟壳四十千克以上不满二百千克； 

（十五）巴比妥、苯巴比妥、安钠咖、尼美西泮五十千克以上不满二百五十千



克； 

（十六）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一百千克以上不满五百千克； 

（十七）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8

号）第二条、第十三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业医师擅自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暂停其执业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其执

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序号 19 

涉嫌

罪名 
故意伤害罪 

移送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款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

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款。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 

  （二）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 

（三）摘取未满 18 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托育机构有虐待婴幼

儿行为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婴幼儿照护服

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序号 20 

涉嫌

罪名 
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 

移送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款  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

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

尸体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款、第三百零二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的； 

  （二）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而摘取其尸体器官的； 

  （三）摘取未满 18 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 

 

 

 

 

 

 

 

 

 

 

 



 
序号 21 

涉嫌

罪名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移送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一款 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一款。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

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照职

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 8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医疗机构参与上述

活动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原

登记部门撤销该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该医疗机构 3年内不得再申

请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医务人员参与上述活动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

业证书。 

  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由有关

国家机关依据职权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 

 

 

 

 

 

 

 

 

 

 

 



 
序号 22 

涉嫌

罪名 
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盗用身份证件罪 

移送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之一第一款  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

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

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之一第一款。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资格证书或者医师执业证书的，由发给

证书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予以撤销，三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

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

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护士执业注册申请人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

护士执业注册，并给予警告；已经注册的，应当撤销注册。 

《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四项违反本办法，考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视情节，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单元考试资

格、取消当年考试资格的处罚或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假报姓名、年龄、学历、工龄、民族、身份证明、学籍等； 

（四）伪造有关资料，弄虚作假； 

 

 

 

 

 

 

 



 
序号 23 

涉嫌

罪名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买卖身

份证件罪 

移送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

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

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22 年 5 月 1日施行）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擅自执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

定，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

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

者个人，卫生防疫机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吊销“卫

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四）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

医师执业证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情节严重的，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序号 24 

涉嫌

罪名 
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16〕9 号）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

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

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应予移送： 

    1.受贿数额 3万元以上的； 

    2.受贿数额在 1万元以上不满 3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移送： 

  （一）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二）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三）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四）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多次索贿的； 

  （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八）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

续费，归个人所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公通字〔2022〕12 号)  

第十条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

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

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16〕9 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公通字〔2022〕12 号) 第十条 

与本

罪名

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

购人员、医师、药师等有关人员收受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营企业或者代理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本

单位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还应当吊销其执业证书。 

 

 
序号 25 

涉嫌

罪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移送

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 号） 

    第一条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

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

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

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第二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条 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

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

复原的除外。 

    第四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一第三款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第五条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

的； 

    （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

息五十条以上的； 

    （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

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 

    （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

条以上的； 

    （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

量标准的； 

   （七）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



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

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十）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 

    （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本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

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的； 

    （二）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

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将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的，定

罪量刑标准适用本解释第五条的规定。 

    第七条 单位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之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

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八条 设立用于实施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

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

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的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行为人系初

犯，全部退赃，并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

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 

    第十一条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

不重复计算。 

    向不同单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提供同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条

数累计计算。 

    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

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 

    第十二条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

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

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移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 号） 

与本

罪名

相关

行政

处罚

职权

(不 

完 

全 

列

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

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一）泄露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 

   《护士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护士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暂停其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护士执业证书： 

  （三）泄露患者隐私的； 

 


